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南龙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云南龙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

商，通过日常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2020 年 2月 3日龙发制药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对云南龙发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股转系统公监函

﹝2020﹞013号），对云南龙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焦家良、焦少良、邱中虎采

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龙发制药应自收到自律监管决定书之日起 2 个交

易日内及时披露上述信息。龙发制药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披露上述信息，未能规范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挂牌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规范治理意识

不足，无法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对云南龙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

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涉嫌违规事实 

1、信息披露违规 



2018 年 6月 8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焦家良及配偶郭某秀、焦少良及配偶高某

霞、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龙润投资有限公司等 5方与嘉兴保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保龙”）签署《协议书》，此协议作为龙发制药

向嘉兴保龙定向发行股份筹资的补充协议，其内容涉及业绩补偿、股份回购等特

殊投资条款。龙发制药未将上述情况告知主办券商，亦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8 年 12月，公司于昆明宜墙宜体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向昆明

宜墙宜体商贸有限公司出借 3,680.30 万元，该对外财务资助金额占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60.69%。以上行为应按照公司章程

规定经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但借款行为发生时龙发制药并未履行相

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原高管副总经理徐志斌于 2018年 6月离职，但公司并未及时对高管的变

动情况进行披露。 

2、关联交易违规 

公司 2018 年度与元阳县润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生 2,549.01 万元关联资金

往来，该关联交易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42.03%。以上行为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应经股东大会决议，但龙发制药并未履行相

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治理违规 

2019 年 9月，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焦家良和总经理、实际控制人焦少良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挂牌公司并未及时改选或另聘。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公司未及时披露特殊投资条款信息，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非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第 1.4 条、第 1.5 条、第 4.2.4 条

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及时披露高管变动情况以及未及时审议与披露对外财务资助的行为，

范围《非公办法》第三条、第十条、第二十条，《业务规则》第 1.4 条、第 1.5

条、第 4.2.4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关联交易未按规则履行审议程序且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业



务规则》第 1.5条的规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以下简称《信息披露规则》）第三条、第四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治理违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以下简称《失

信惩戒问答》）的相关规定与要求。 

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对焦家良、焦少良以及邱中虎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二、 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风险事项说明公司治理存在缺陷，无法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主办券商提示 

挂牌公司存在不配合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治理存在缺陷等风险事项。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对云南龙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

（股转系统公监函﹝2020﹞013号）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2月 5日  


